附件：
广西艺术学校
非遗工作坊建设实施项目具体要求
	一、项目要求及产出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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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广西艺术学校非遗工作坊建设实施项目
	一、非遗布展
（一）展陈道具要求
展陈道具需满足可移动、可复制的特性，以便后续在北湖教学点和江南教学点进行迁移和复用。道具材质选择轻便、耐用且易于组装拆卸的材料，如铝合金框架、可折叠展板、便携式展柜等，确保在不同校区间运输和搭建便捷高效。
（二）展品租赁
1.租借与展示与课程相关的非遗手工艺品，包括成品、半成品、制作工具等。
2.租赁时长：涵盖展厅搭建完成后的展览期以及培训课程开展期间，方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近距离观察和研究非遗手工艺品。
3.租赁保障：与租赁方签订详细的租赁协议，明确展品的数量、规格、完好标准、租赁费用以及损坏赔偿条款。安排专人负责展品的接收、清点、展示、保管和归还工作，在展品运输和展示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确保展品完好无损。
（三）展厅搭建与交付
1.搭建内容：包括展具的组装、展品的摆放、展厅氛围的营造（如非遗主题海报、内容简介，灯光的调试等）。
2.交付日期：确保在11月上旬完成展厅搭建并交付使用，为后续的培训课程开展做好准备。
3.搭建团队：安排有展厅搭建经验的专业人员负责，搭建过程中安排专人进行监督，确保搭建质量和进度符合要求。
二、非遗培训内容
（一）课程设置
[bookmark: _GoBack]选取3项广西非遗特色培训课程，如六堡茶制作技艺、麽乜制作技艺、壮锦、绣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，每个课程3次课，参训学生20～30人，课程内容包括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、文化内涵、传承发展情况等；制作工艺讲解与实操；作品展示及作品点评和交流等内容。
（二）教材指导
安排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教材教案编制指导，形成完整的教材（教案）、实操步骤图解、非遗文化相关资料（如图片、视频链接）等。教材教案编制需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，注重理论与实操相结合，确保内容通俗易懂、实用性强。
（三）师资安排
1.邀请相关非遗领域的专业老师进行授课，优先选择有丰富教学经验和非遗传承实践经验的老师。
2.如需其他老师辅助教学，采用招募付费的形式，明确辅助老师的工作职责、薪酬标准和工作时间，确保教学工作顺利开展。
（四）耗材采购
提前采购课程所需的耗材。采购时选择质量有保障、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，确保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和学生的使用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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